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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管理学院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方案 

（专业知识考核和综合素质考核部分） 

 

为做好 2021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工作，根据《吉林农业大学 2021年博士

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考核方式、内容及时间安排 

1.专业知识（两门业务课）考核 

（1）考核内容 

专业课一：经济学（参考书目《西方经济学》（上、下），西方经济学编写组，

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9年） 

专业课二：农业经济学（参考书目：《中国农村改革 40年》，陈锡文等 著，

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） 

每门课程满分 100分。 

（2）考核方式与时间 

采取网络远程闭卷笔试考核方式，每门课程时间为 90 分钟，考试结束后将

试卷传到指定邮箱（hao2005buct@163.com）。 

2.综合素质考核 

（1）考核内容 

对考生的本科、硕士期间学习、科研能力、英语水平、专家推荐、拟攻读学

科博士学位的研究设想、学术道德、诚实守信等情况进行综合审核，满分为 100

分。 

（2）成绩计算：综合素质考核成绩=报考导师打分×60%+其他老师打分的平

均值×40%。 

（3）考核方式与时间：采取网络远程面试方式，每人面试时间为 20-30 分

钟。 

3.远程考试平台测试演练 

使用的平台：腾讯会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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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演练时间：2021年 5月 13日，请考生保持手机通信畅通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丰烨（13504700941）、齐文浩（18004304653） 

注：在正式考试前，将组织考生进行考试演练，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测试演练。 

二、录取 

1.考生总成绩计算方法：总成绩=专业知识考核成绩（两门业务课成绩）+

综合素质考核成绩。 

2.专业知识考核或综合素质考核中有低于 60分的，不予以录取。 

3.录取排序原则：按照报考同一导师的考生总成绩顺次录取。 

4.拟录取的人员须将全部个人档案、工资关系（若有工作单位，该项也需提

供）转入我校，全脱产在校学习。 

5.所有考生应确保参加 2021年博士研究生网络远程考核身份真实且不存在

违纪、违规行为。如有弄虚作假，取消本人的博士研究生考核、录取资格，一切

责任由考生自负。 

三、监督机制 

1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严格做到程序透明，操作规范，结果公开，

监督到位。 

2.学院督查小组负责对招生全过程进行监督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.考生须按照学院博士考核工作方案要求，提前准备相关设备及软件平台，

参加平台测试，熟悉相关操作。 

2.考生应按规定时间凭身份证参加演练和考试，未按时参加的，按缺考处理。 

3.考生应配合工作人员完成身份审核、周围环境检查，并按要求放置相关设

备等工作。 

4.考生应处于独立空间参加考核。考核过程中，周围不得有其他人在场。 

5.考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透漏考核内容。 

6.考核过程学校将全程录音录像。报到入学后，将对考生再次全面复查，对

弄虚作假或其他不符合录取条件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。 

五、咨询及申述渠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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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咨询电话：0431-84533346（学院办公室） 

联系人：丰烨  

申诉电话：0431-84533073（学院党委书记办公室） 

 


